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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430

证券简称：

*ST

张股 公告编号：

2025-076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整计划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事项进展暨

公司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ST张股，证券

代码：000430）将于2025年12月29日（星期一）开市起复牌。

2、鉴于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股权登记日当日（2025年12月26日）公司股票停牌，股

权登记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股权登记日前一交易日（2025年12月25日）公司股票收盘价，

即7.90元/股，该收盘价高于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平均价格5.84元/股，公司股权登记日

次一交易日（2025年12月29日）的股票开盘参考价将按照公司调整后的除权参考价格的

计算公式进行除权调整，调整为6.87元/股。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执行《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重整计

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 ）转增的404,817,686股股票已全部转增完毕，公司总股本

由404,817,686股增至809,635,372股。

一、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事项的实施进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执行《重整计划》转增的404,817,686股股票已全部完成

转增，其中366,000,000股为首发后限售股，38,817,686股为无限售流通股，公司总股本

由404,817,686股增至809,635,372股。 上述404,817,686股转增股票已全部登记至管理

人开立的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本次登记至张家界旅

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的股票，后续将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

划转至重整投资人及债权人的指定证券账户。

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属于《重整计划》的一部分，与一般情形下的上市公司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或配股存在明显差异，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2023� 年修订）》第

4.4.2�条的规定，公司对除权参考价格计算公式进行了调整。鉴于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股

权登记日当日（2025年12月26日）公司股票停牌，股权登记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股权登记

日前一交易日（2025年12月25日）公司股票收盘价，即7.90元/股，该收盘价高于本次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的平均价格5.84元/股，公司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2025年12月29日）的股

票开盘参考价将按照公司调整后的除权参考价格的计算公式进行除权调整，调整为6.87元

/股。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实施后首个交易日开盘参考价调整的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5-077号）以及《财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调整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除权参考

价格计算结果的专项意见》。

二、股票复牌事项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ST张股，证券代码：000430）将于

2025年12月29日（星期一）开市起复牌。

三、风险提示

1、公司重整计划已获法院批准，公司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的有关规定，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如公司不执行或者不能执行重整计划，法

院有权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宣告公司破产。 如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4.18条第（八）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终止上市的风险。

2、因法院已依法受理公司重整，公司股票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相关规定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如重整顺利完成，公司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重整

事项相关的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

3、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

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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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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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股 公告编号：

2025-077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实施后首个交易日

开盘参考价调整的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25日披露了《关于

重整计划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事项实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3）， 公司本次重整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的平均价为5.84元/股。 如果股权登记日公司股票收盘价高于本次重整公

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平均价5.84元/股，公司股票按照前述拟调整后的除权（息）参考价

于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调整开盘参考价，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证券买卖，按上述开盘

参考价格作为计算涨跌幅度的基准；如果股权登记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低于或等于本次重整

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平均价5.84元/股， 公司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的股票开盘参考

价无需调整。

鉴于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股权登记日当日（2025年12月26日）公司股票停牌，股权

登记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股权登记日前一交易日（2025年12月25日）公司股票收盘价，即

7.90元/股，该收盘价高于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平均价格5.84元/股，公司股权登记日次

一交易日（2025年12月29日）的股票开盘参考价将按照公司调整后的除权参考价格的计

算公式进行除权调整，调整为6.87元/股。 根据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财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调整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除权参考价格计算

结果的专项意见》， 按照公司调整后的除权参考价格的计算公式进行除权调整为6.87元/

股。

一、法院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

2025年11月3日，公司收到湖南省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张家界中院” 或

“法院” ）送达的（2024）湘08破申12号《民事裁定书》和（2025）湘08破4号之一《决定

书》，张家界中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并指定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为重整

管理人。 相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并指定管理人暨公司

股票交易将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8）。

2025年11月29日， 公司披露了《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重整计划

（草案）》《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

方案》《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经营方案》。

2025年12月15日，公司出资人组会议、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张家界旅游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及《张家界旅游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 相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

12月15日、12月16日披露的《出资人组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5）、《关于

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及表决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6）。

2025年12月16日，公司收到张家界中院送达的（2025）湘08破4号之一《民事裁定

书》，张家界中院裁定批准《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

称“《重整计划》” ），并终止公司重整程序。相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

公司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8）。

二、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根据《重整计划》中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如下：

（一）资本公积转增股票

公司现有总股本404,817,686股，以现有总股本作为资本公积转增基数，按照每10股

转增10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转增，共计转增404,817,686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

至809,635,372股（最终转增的准确股票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实际登记确认的数量为准）。

（二）资本公积转增股票的用途

前述404,817,686股转增股票不向原股东进行分配，具体情况如下：

1、366,000,000股用于引入重整投资人

根据《重整计划》，转增股票中366,000,000股由重整投资人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受

让，重整投资人合计提供资金人民币1,586,300,000.00元。

2、38,817,686股用于偿付债务

转增股票中的38,817,686股将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分配给普通债权人实施以股

抵债。

三、股权登记日

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12月26日， 转增股本上市日为2025年

12月29日。

四、停复牌安排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25年12月26日开市起停牌1个交易日，并于

2025年12月29日开市起复牌。

五、调整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的股票开盘参考价相关事项

公司于2025年12月24日披露了《关于重整计划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除权事项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7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2023年修订）》第4.4.2条相关

规定，结合本次重整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实际情况，公司对除权参考价格计算公式进行调

整。

（一）除权参考价格的计算公式

本次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需结合《重整计划》实际情况对除权参考价格的计算公式

进行调整，具体计算公式拟调整为：

除权（息）参考价=[（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转增前总股本+转增股份抵偿公司及

协调审理子公司债务的金额+重整投资人受让转增股份支付的现金]÷（转增前总股本+抵

偿公司及协调审理子公司债务转增股份数+由重整投资人受让的转增股份数）

上述公式中，由于不涉及现金红利、股票红利及配股，公式中现金红利为0；转增股份抵

偿公司及协调审理子公司债务的金额为776,353,720.00元，重整投资人受让转增股份支付

的现金为1,586,300,000.00元；转增前总股本为404,817,686股，抵偿公司及协调审理子

公司债务转增股份数为38,817,686股， 由重整投资人受让的转增股份数为366,000,000

股。

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本次重整的财务顾问，为公司调整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除权参考价格计算公式出具了专项意见。 相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财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调整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除权参考价格计算公式

的专项意见》。

（二）转增股本的平均价格的计算公式

综合计算下，公司本次重整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平均价=（转增股份抵偿公司及协调

审理子公司债务的金额+重整投资人受让转增股份支付的现金）/（抵偿公司及协调审理子

公司债务转增股份数+由重整投资人受让的转增股份数）= （776,353,720.00元+1,586,

300,000.00元）/（38,817,686股+366,000,000股）=5.84元/股。

如果股权登记日公司股票收盘价高于本次重整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平均价5.84

元/股，公司股票按照前述拟调整后的除权（息）参考价于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调整开盘

参考价，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证券买卖，按上述开盘参考价格作为计算涨跌幅度的基准；

如果股权登记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低于或等于本次重整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平均价

5.84元/股，公司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的股票开盘参考价无需调整。

鉴于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股权登记日当日（2025年12月26日）公司股票停牌，股权

登记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股权登记日前一交易日（2025年12月25日）公司股票收盘价，即

7.90元/股，该收盘价高于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平均价格5.84元/股，公司股权登记日次

一交易日（2025年12月29日）的股票开盘参考价依据公司调整后的除权参考价格计算公

式计算得出的除权（息）参考价为6.87元/股。

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本次重整的财务顾问，为公司调整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除权参考价格事项出具了专项意见，相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财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调整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除权参考价格计算结

果的专项意见》。

六、风险提示

1、公司重整计划已获法院批准，公司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的有关规定，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如公司不执行或者不能执行重整计划，法

院有权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宣告公司破产。 如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4.18条第（八）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终止上市的风险。

2、因法院已依法受理公司重整，公司股票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相关规定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如重整顺利完成，公司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重整

事项相关的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

3、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一一破产重整等事项》等法律法规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4、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

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

688516

证券简称：奥特维 公告编号：

2025-126

转债代码：

118042

转债简称：奥维转债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1

被担保人名称 无锡奥特维旭睿科技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3,0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44,000.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0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为合并子公司提

供担保总额（万元）

200,801.23

为合并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48.65%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30%的情况下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近日，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无锡奥特维旭

睿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睿科技” ）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以下简称

“招商银行无锡分行” ） 签署担保合同人民币3,000.00万元， 期限为2025年12月22日至

2026年12月21日。 公司为旭睿科技的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9日召开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

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无锡唯因特数据技术有

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综合授

信业务提供担保，总的担保额度合计为255,000万元。 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

及具体担保金额以与相关金融机构签订的协议为准，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可对各子公司（包

括新增或新设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作适度调配，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公司于2025年5月2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应收

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实际经营需要，与从事商业保理业务的金融机构（以

下简称“保理公司” ）展开合作，就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中产生的部分应收账款开

展有追索权/无追索权保理业务，保理金额累计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或者其他等值货币。 公

司于2025年7月10日召开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暨相关担保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拟调整前期应收账款保理（有

追索权或无追索权，下同）融资额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应收账款保理金额由累计不超

过人民币4亿元或者其他等值货币,调整为累计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或者其他等值货币。 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可调剂使用应收账款保理融资额度。公司将为控股子公司开展应收账

款保理业务提供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为旭睿科技提供的银行授信担保余额为44,000.00万元（含本次

担保），在年度预计担保额度之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无锡奥特维旭睿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

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持股72%

法定代表人 葛志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14MA26P0B61C

成立时间 2021年8月2日

注册地 无锡市新吴区新华路3号

注册资本 3000万元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专用设备

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软件开发；机械零件、零部件加

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

年1-9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

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8,062.09 175,324.67

负债总额 195,494.20 193,065.17

资产净额 -17,432.11 -17,740.50

营业收入 81,981.09 88,888.59

净利润 -30.01 -12,864.75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责任：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金额：3,000.00万元；

3、担保内容：银行授信担保；

4、担保期限：旭睿科技银行授信担保（招商银行无锡分行）：2025年12月22日至2026

年12月21日。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旭睿科技提供担保，系基于子公司业务发展、履行订单交付需

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被担保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其生产经营情况稳定，资信良好。本次担保由旭睿科技其他

股东无锡璟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无锡博华创能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其持有旭睿科技的股份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5�年 3�月 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为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于 2025�年 6�月 24�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暨相关担保

事项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结合担保对象的经营情况、资信状况，认为本次担保不存在重大

风险，担保对象具有足够偿还债务的能力，同意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全资子公司在担保额度

内进行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200,801.23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及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48.65%、14.31%。

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911

证券简称：佛燃能源 公告编号：

2025-102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6日（星期五）下午3: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26日9:

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

为2025年12月26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南海大道中18号公司16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尹祥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8人，代表股份1,079,364,842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83.1307%。 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代表股份1,076,394,219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82.902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2人，代表股份2,970,623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0.2288％。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5人，代表股份3,056,818股，占

公司总股份的0.2354％。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海南众城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83,199,039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6.41%，以下简称“众城投资” ）于2022年12月26日出具《关于放弃股份表决权

的承诺函》，针对《关于放弃股份表决权的承诺函》中特定事项，众城投资承诺放弃表决

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27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股东放弃表决权暨权益

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117）。 本次股东会审议事项中提案1、2、3属于众城

投资放弃表决权事项。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及视频的方式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君

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每项议案的表决

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95,892,56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26%；

反对210,91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2%；弃权62,33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783,5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1.0612%； 反对210,913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998%；弃权62,3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39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2026年年度商品套期保值等防范商品价格波动风险业务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95,892,56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26%；

反对210,91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2%；弃权62,33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783,5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1.0612%； 反对210,913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998%；弃权62,3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39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2026年度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95,917,36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1%；

反对210,81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2%；弃权37,63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808,3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1.8725%； 反对210,813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965%；弃权37,6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231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4.01公司与控股股东佛山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

总表决情况：同意561,124,75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55%；

反对210,77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5%；弃权39,23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806,81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1.8215%； 反对210,773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952%；弃权39,2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34%。

关联股东佛山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表决权股份517,990,089股）回避了对

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4.02公司与第二大股东港华燃气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

联交易

总表决情况：同意603,996,44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7%；

反对210,77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9%；弃权38,73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807,31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1.8378%； 反对210,773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952%；弃权38,7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70%。

关联股东港华燃气投资有限公司（持有表决权股份475,118,896股）回避了对本议案

的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4.03公司与公司董事任董事的公司所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

总表决情况：同意603,994,64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4%；

反对210,77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9%；弃权40,53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805,51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1.7789%； 反对210,773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952%；弃权40,5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59%。

关联股东港华燃气投资有限公司（持有表决权股份475,118,896股）回避了对本议案

的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4.04公司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董事的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79,114,339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68%；反对209,77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4%；弃权40,73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806,31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1.8051%； 反对209,773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625%；弃权40,7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24%。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数量和回购价格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79,114,399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68%；反对209,71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4%；弃权40,73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806,3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1.8071%； 反对209,713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605%；弃权40,7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2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了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76,973,426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84%；反对2,350,68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78%；弃权40,

73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65,40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1.7678%； 反对2,350,686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8998%；弃权40,7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24%。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76,973,486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84%；反对2,350,62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78%；弃权40,

73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65,46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1.7698%； 反对2,350,626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8978%；弃权40,7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24%。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叶坚鑫律师、蒋婧婷律师现场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

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会

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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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12月10日、2025年12

月26日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数量和回购价格的议案》， 同意公司回购注销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21.8387万股限制性股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12月11日、2025年12月27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

公告。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1,298,394,217

股（截至2025年12月25日的数据）减少为1,298,175,830股。

鉴于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四十

五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公司债

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

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

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

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

件。

（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佛山市禅城区南海大道中18号

2、申报时间：2025年12月27日起45天内（工作日的上午8:30-12:00；下午14:00-17:

3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3、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件、邮寄等方式进行申报，采取邮件、邮寄、传真等方式进行债

权申报的债权人需致电公司进行确认。 以邮寄方式申报的， 申报日期以寄出日/邮戳日为

准；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

权”字样。

4、联系人：历志伟

5、联系电话：0757-83381783

6、传真号码：0757-83031246

7、邮件地址：bodoffice@fsgas.com。

特此公告。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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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

案已获2025年11月25日召开的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案的具体内容为：

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

利1.00元（含税），以公司限制性股票回购完成后的总股本1,803,234,376股计算，派发现

金红利180,323,437.60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上述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2025年11月26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完成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回购注销工作，公司总股本由1,809,299,376股变更为1,803,234,376股。

3、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是一致的， 每股分配金额不

变。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发放范围

本次分配方案发放年度为2025年前第三季度，发放范围为全体股东。

2、含税及扣税情况

本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803,234,376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

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

每10股派0.9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

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

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

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 持有基金份额

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

款0.1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分红派息日期

1、股权登记日：2026年1月6日。

2、除权除息日：2026年1月7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1月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五、分配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1月7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779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12月18日至登记日：2026年1月6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

后果由本公司自行承担。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西路9号裕园广场A座13F

咨询联系人：孙原、郭嘉

咨询电话：0311-85518633

七、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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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公司2025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13日召开的第

二届董事会薪酬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于2025年12月15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中确定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在征询

公示意见后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审核，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结果如下：

一、公示情况

（1）公司于2025年12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本

激励计划及其摘要、《公司2025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公

司2025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以下简称“《激励对象名

单》” ）。

（2） 公司于2025年12月16日至2025年12月25日在公司内部对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姓

名和职务进行了公示，公示时间共10天，公司员工可在公示期限内向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提出反馈意见。

至公示期满，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未收到任何组织或个人对本次拟激励对象

提出的异议。

（3）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拟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了《激励对象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

或公司分、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拟激励对象在公司或公司分、子公司担任的

职务等。

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公司章程》、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及公示结果，公司董事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1、列入《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2、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3、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以下情形：

①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②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及其派出机

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③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

市场禁入措施；

④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4、列入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

件。 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不含公司独

立董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综上，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列入公司《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条件，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本激

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5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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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1号环球财讯中心B座公司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7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44,399,41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44.906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会议由与会董事共同推举的独立董事陈昊奎先生主

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4人，出席3人，董事徐铁城先生因临时有其他行程安排未能出席会

议；

2、董事会秘书李刚先生出席会议；总经理吕洁冰先生，副总经理仲良喜先生、朱连升先

生、张新伟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39,058,802 99.2825 5,140,201 0.6905 200,410 0.027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39,057,002 99.2823 5,122,801 0.6881 219,610 0.0296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与核销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38,761,102 99.2425 5,454,101 0.7326 184,210 0.0249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39,011,602 99.2762 5,207,301 0.6995 180,510 0.0243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捐赠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38,803,302 99.2482 5,390,201 0.7241 205,910 0.0277

6、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40,710,702 99.5044 3,523,901 0.4733 164,810 0.022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订 《公司股

东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206,

271,

467

97.4762

5,140,

201

2.4290

200,

410

0.0948

2

关于修订 《公司董

事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206,

269,

667

97.4753

5,122,

801

2.4208

219,

610

0.1039

3

关于修订 《公司资

产减值准备计提与

核销管理制度》的

议案

205,

973,

767

97.3355

5,454,

101

2.5774

184,

210

0.0871

4

关于修订 《公司股

东会网络投票工作

制度》的议案

206,

224,

267

97.4539

5,207,

301

2.4607

180,

510

0.0854

5

关于修订 《公司对

外捐赠管理办法》

的议案

206,

015,

967

97.3554

5,390,

201

2.5472

205,

910

0.0974

6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

结项并将节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207,

923,

367

98.2568

3,523,

901

1.6652

164,

810

0.078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获得本次股东会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晓琴、王楠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

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